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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CBAM 過渡期問答集(112/10/19 版) 

壹、認識 CBAM 

一、什麼是 CBAM？ 

答：CBAM 是歐盟對進口到當地的水泥、鋼鐵、鋁、肥料、氫氣與電

力的產品，要求歐盟進口商(購買商品的人或公司)或報關代表人

(報關行)需依據進口產品碳含量，購買 CBAM 憑證(CBAM 

Certificate)，以確保進口產品與在歐盟當地生產產品，都會負擔

相同減碳成本。 

備註：產品碳含量是指在產品生產的製程中，產生的碳排放量總和。 

 

二、CBAM 由誰負責進行申報？實施期程為何？我國出口廠商要配

合做什麼?(貿易署、綜規司) 

答： 

(一)CBAM申報雖然由歐盟進口商(購買商品的人或公司)或報關代表

人(報關行)負責，但其申報時需要向出口廠商索取資料，作為申

報依據。 

(二)CBAM 分為過渡期與正式期： 

1.過渡期(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歐盟進口商或報關代表人：須每季提交 CBAM 報告(1、4、

7、10 月底)，第一次提交報告的日期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

(繳交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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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出口廠商：配合提供產品碳含量與繳交碳費的資訊給歐

盟進口商或報關代表人，相關資訊不需要進行查證。 

2.正式期(2026 年 1 月 1 日起)： 

(1)歐盟進口商或報關代表人：須於每年５月底前申報前一年進

口到歐盟產品總量與經過查證的產品碳含量，同時繳交相對

應數量 CBAM 憑證。 

(2)我國出口廠商：配合提供資訊與過渡期相同，但相關資訊需

要進行查證。雖然 CBAM 憑證是由歐盟進口商或報關代表人

繳交，但是所產生的成本，可能會透過產品議價轉嫁到我國廠

商，我國廠商需要預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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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CBAM 納管對象 

一、哪些國家將會受到 CBAM 的管制？ 

答：CBAM 管制涵蓋所有非歐盟國家的進口商品，但排除參與歐盟

排放交易系統(EU ETS)的國家(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

與歐盟國家海外領地(布辛根、黑爾戈蘭島、利維尼奧、休達、

梅利利亞)。 

 

二、目前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納管產品有哪些？怎麼確認出

口的產品有受到 CBAM 納管？ 

答： 

(一)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目前納管產品(稅則號碼，CN Code)包

括：水泥(25)、鋼鐵(72、73)、鋁(76)、肥料(28、31)、氫氣

(28041000)與電力(2716)。 

(二)CBAM 納管產品稅則號碼(CN Code)規範在歐盟 CBAM 條例附

件 I 納管產品清單，稅則號碼相同才有被 CBAM 納管，廠商可

至以下網站連結查詢：綠色貿易資訊網的歐盟 CBAM 專區查

詢(https://www.greentrade.org.tw/CBAM/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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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出口歐盟產品有使用到 CBAM 納管產品，也需要申報跟繳

納憑證費用嗎？(貿易署) 

答：如出口歐盟產品使用到 CBAM 納管產品，但在歐盟海關報關的

稅則號碼(CN Code)歸類不屬於 CBAM 納管產品，就不需要進

行 CBAM申報。 

 

圖片來源：經濟部貿易署繪製 

 

四、小量貨物或出口非銷售用途產品到歐盟，需要申報 CBAM 嗎？

(貿易署、綜規司) 

答： 

(一)產品總價值低於 150 歐元或用於軍事用途者，可以豁免 CBAM

申報，但如有規避行為(如：刻意分裝成小包裝)，即不適用豁免

規定。 

(二)另外，非銷售用途出口產品(如：樣品、展示品、維修品等)也不

用進行 CBAM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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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果出口 CBAM 納管產品到歐盟再進行加工，是否就不在管制

範圍？(貿易署、綜規司) 

答： 

(一)如出口 CBAM 納管產品到歐盟加工區後，生產產品直接出口到

非歐盟地區，不用申報 CBAM。 

(二)在加工區生產產品如進入歐盟市場，則要依 CBAM 規定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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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產品碳含量計算 

一、CBAM 計算產品碳含量的引用標準為何？跟 ISO 14067 碳足跡

標準一樣嗎？ 

答： 

(一)CBAM 碳含量計算及申報範圍與 ISO 14067 碳足跡不一樣。 

(二)CBAM 目前涵蓋範圍僅含生產階段排放，其中鋼鐵、鋁、電力、

氫氣僅納管直接排放；水泥與肥料產品則除了直接排放外，還須

納管間接排放。 

 

二、在 CBAM 法案中提到的直接排放跟間接排放是甚麼? 

答： 

(一)直接排放是指納管產品在生產製程中，使用燃料或原料所產生的

碳排放量，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tonnes of CO2e)表示。 

(二)間接排放是指納管產品在生產製程中，使用電力的碳排放量，以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tonnes of CO2e)表示。 

 

三、簡單產品跟複雜產品怎麼區分？可以以鋼鐵業產品來做範例嗎？ 

答： 

(一)廠商可藉由投入原料是否具有碳含量來區分，假如生產過程所投

入原料碳含量為零，即為「簡單產品」，而「簡單產品」以外的

產品統稱為「複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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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單產品如燒結礦，其原料為零碳排的天然鐵礦砂。 

(三)複雜產品如螺絲，其原料為具碳含量的盤元線材。 

 
圖片來源：經濟部淨零辦公室繪製 

 

四、CBAM 條例中前驅物或中間產品指的是什麼？ 

答：前驅物(precursors)或中間產品指的是生產過程中使用原物料

(input materials)，例如生鐵前驅物是燒結礦、粗鋼前驅物是生

鐵、鐵和鋼製品的前驅物是生鐵或粗鋼。CBAM 過渡期申報規

章附錄 II 對每樣產品都有列出相關前驅物。 

 

五、如何計算實際產品碳含量及單位產品碳含量? 

答： 

(一)首先界定 CBAM 納管產品的生產設備與製程。 

(二)盤查製程中各生產設備所產生的碳排放量，並將碳排放量分配至

CBAM 納管產品所屬製程。 

(三)最後加總分配至 CBAM 納管產品所屬製程排放量，如果是複雜

產品要再加上前驅物碳含量，就等於產品碳含量(公噸 CO2e)。 

(四)產品碳含量再除以申報期內 CBAM 納管產品生產量(公噸)，即為

單位產品碳含量(公噸 CO2e/公噸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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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申報產品碳含量?(貿易署、綜規司) 

答：產品碳含量應以產品的實際排放量(actual emissions)計算，產

品碳含量之計算公式＝單位產品碳含量×進口產品數量。 

 

七、生產不合格產品、下腳料是否需列入產品碳含量計算? 

答：單位產品碳含量計算=製程總碳排量/產品生產量，製程中所產生

的不合格產品、下腳料等，不用計算在生產量內，但是製程總碳

排放須納入計算。因此不合格產品或下腳料比例越高(產品良率

越低時)，單位產品碳含量會相對越高。 

 

八、假如我國廠商在同一產線生產多種不同 CN 代碼產品時，其活動

數據要如何分配?(綜規司) 

答：依據每一種 CN 代碼產品使用該產線的生產時間，進行碳排放量

的分配。 

 

九、假如有多條產線生產同一CN 代碼產品，我國廠商該如何分配其

排放數據?(工業局、綜規司) 

答：如果廠商使用多條產線來生產同一種 CN 代碼產品，可以合併計

算單位產品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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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渡期 

一、CBAM 過渡期 2023 年 10 月就開始了，臺灣業者仍無法掌握

碳含量數據怎麼辦?(貿易署、綜規司) 

答： 

(一)如果廠商短期還無法掌握產品碳含量數據，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之前(也就是 CBAM 的第三季申報結束前)，可以先使用歐

盟公布的預設值進行申報。 

(二)但是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之後，簡單產品就不能使用預設值，

複雜產品使用預設值申報的比例，只能占產品總排放量 20%，因

此廠商還是要及早準備，建立產品碳含量計算能力。 

 

二、 什麼是 CBAM 過渡期預設值？(貿易署、綜規司) 

答：預設值是歐盟進口商或報關代表人在無法取得產品碳含量實際

值時，可以用來計算碳含量的數據，預設值會高於實際值應避免

使用；依據歐盟 CBAM 網站，過渡期預設值將於 2023 年底公

布。 

 

三、CBAM 法案中提到部分納管產品只需要計算直接排放，那 

CBAM 過渡期還需要提供間接排放的資料嗎？ 

答：是，仍須提供間接排放資料，例如：鋼鐵、鋁及其中下游產品之

間接電力排放，雖不需納入憑證課徵範圍，但是仍須提供數據，

因此過渡期也需要提供間接電力排放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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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產商為監測排放量可以使用那些合格的監測方法?(綜規司) 

答：歐盟規定使用排放監測方法與 ISO14064-1 或環境部規範監測

方法相似，都包含：排放係數法、質量平衡法、直接量測法等。 

 

五、過渡期出口歐盟之碳含量資料是否需通過第三方查驗證? (綜規司、

貿易署) 

答：不需要經過第三方查驗證。 

 

六、廠商已申報報告如果有錯誤能否更正? 

答:可以更正。CBAM 申報人在報告季度結束後 2 個月內修改所提交

CBAM 報告(例如 2024 年 1 月 31 日提交報告，在 2024 年 3 月

31日前能修改提交的報告)，並可以在第三次 CBAM 報告提交截

止期(2024 年 7 月 31 日)，更正前 2 次 CBAM 報告。若內容

有誤或不完整，CBAM 申報人可在申報期限過後 1 年內，請求並

經允許後一個月內重新提交 CBAM 報告或更正。 

 

七、過渡期是否有罰則？ 

答：會有罰緩，每噸未申報產品碳含量(包含申報不實差額)將被課徵

10 歐元至 50 歐元之罰鍰。 


